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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陸德明經典釋丈一書，與孔穎達、買公彥等諸經義疏並為今存研究六

朝惰唐經學之珍貴材料。前人對經典釋丈之價值頗加推祟，如清盧丈招

「重雕經典釋丈緣起」云:

此書闢經訓之莒舍，導後人以塗徑，洗專己守殘之陋，灌博學詳說

之資;先儒之精蘊賴以留，俗本之論文賴以正，實天地間不可無之

書也。@

叉胡虔楠葉軒筆記云:

陸德明經典釋丈所載，其字句音訓之不同者各有意義，可以考見經

師相傳家法，且多至二百三十餘家，故足寶貴o®

盧、胡二民對釋丈皆極為稱揚o 文學者有謂陸民之精審優於孔、買者，@

@見「重雕極具釋丈緣起」頁二，民國六十九年二月畫北漢京文化公司影印抱經堂末。

@見楠葉軒筆記頁一八，民國五年(丙辰)趙話課重刊末，收入峭帆樓護書中。

@如大陸學者余行遠「經典釋文在學術上的價值」一文中云:r唐代孔額達的周易正

義、尚書正義、毛詩正義、禮記正義、春秋左傳正義，賈公蒼的周禮注疏、做禮注

疏，徐E擎的公羊傅注疏，楊士勛的穀果傅注疏，(中略)這批正羲或疏，也總結了

不少的學術著作，因此為唐宋之後的學術界所重咽。但是，如果和釋丈比較優劣，

儘管釋文不及正義或琉第幅多，而以精審來作樣準，則所有的正義和疏，說不及釋

丈了。」見吳文祺蝙「語言文字研究專輯(上)J 頁一四三，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上

海古籍出版社翻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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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所論未必盡符實情，(!l而釋文之受重視，於此亦可見一斑矣。

釋丈雖屢為學者所取責，包然前人於輯快、論考及校勘釋文之際，亦時

因對其書之性質、體例未能詳悉等因素，致生訛誤。本文擬就其中「毛詩

音義」部分略舉數例加以討論，對釋文之研究，或不無小補云。

一、攘釋文以輯俠之誤

清代輯快之風盛行，王誤漢魏遺書鈔(以下簡稱「王氏遺書鈔J )、

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抉書(以下簡稱「馬氏輯快書J )等，對魏晉南北朝詩

經學逸籍皆有所搜討。@諸家所輯多接經典釋文與孔民正義，然其中頗有

訛誤之處。引攘正義致誤者，當另文探討;其有關釋文部分，舉例如下:

(一〉毛詩正義本卷首題云: I 周南關雌詰訊傳;第一毛詩園風鄭民

建J® 釋文所雄本「詰」作「故J '陸民於「鄭民建」下釋云:

(前略〉然此題非毛公、馬、鄭、王肅等題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，

承用前久，未敢為異。叉案:周績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，

而績之釋題已如此，文恐非雷之題也，疑未敢明之o®

馬氏輯快書周績之「毛詩周民注J I周南關雄詰訓傳」條下載云:

鄭民鐘。(原注:孔穎達正義云: I相傳云是雷次宗題，承用前

@以釋文毛詩音義和孔氏毛詩正義比較而言，二者在體例及論斷上均各有短長，賣不

可輕易甲乙。請參閱拙作「毛詩釋丈正義比較研究」第五章「釋文、正羲得失檢

討J ，民國七十五年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
@王誤漢說遺書鈔「經翼」中共收詩學遺籍十一種，其書抬到於嘉慶三年。為國翰玉

函山房輯~書共收詩學遺籍三十二種，今所見最早有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

本。

@見毛詩注疏卷一之一頁一~三，藝丈印書館影印嘉鹿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本

文所徵引各書，皆於首見處註明服本，其餘同者則於文中連載頁喝，不另標示。

@見鱷典釋文「毛詩晉義」卷上頁一，民國六十四年三月畫北鼎文書局影印通志堂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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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，未敢為異。叉案:周績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，而績之

題已如此。 J) ®

案:遍檢孔民正義，未見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......J 等語，馬氏乃誤以陸

民釋文為孔民正義也。原其致誤之由，蓋因馬氏攘注疏本所附釋文以輯

快，故易誤讀也 o®

叉釋丈此處所謂「此題」及 Ii憤之釋題已如此J '皆指「周南關睡故

訓傳第一毛詩國風鄭氏筆」等十六字之題而言，@今馬氏所輯僅「鄭民

簧」三字，亦非也。

(二〉周南關睡序: I關雄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

正夫婦也，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;風以動之，教

以化之 o 詩者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 o (中略〉是以關雄樂得

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、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

焉，是關睡之義也。 J (卷→之一頁四~→八〉釋丈於「之德也」下云:

之德也:舊說云: I起此至『用之邦國焉』名關睡序，謂之小序;

自『風，風也』註末名為大序。」沈重云: I案鄭詩譜意，大序是

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、毛公合作，←商意有不蠢，毛更足成之。」

或云: I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。」今謂:此序正是關睡之序，總

@見馬國翰玉困山房輯扶書「毛詩周氏注」頁一，畫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間治十年濟南

皇華館書局補刻木。

@極具體文原本單行，至南宋時始附入注疏之中，讀者若不明注疏與釋丈之區別，則

極易相混。又:馬氏所接以輯扶之毛詩注疏版本當為毛晉設古閣本，論證請參拙著

「毛詩釋丈正義比較研究」頁三一七~三一八，丈煩不具錄。

@釋丈此語雖在大字「鄭民簧」下，然其所云「此題」當指「周南關且能放訓傳第一毛

詩園風鄭民簧」等十六字而言，否則若專指「鄭民簧」三字，則不必言及毛公、馬

融、主肅等人矣。釋文中多有此例，如關睡序: r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」釋

丈各釋「治世」、「安以樂」之音後，於「其政和」下云: r一讀『安』字上屬，

『以樂其政和』為一何。下放此J (卷上頁二〉並其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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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詩之綱領，無大小之異，解見詩義。序並是鄭注，所以無「連

云」者，以無所疑亂故也。(卷上頁一〉

王氏遺書鈔「沈民毛詩義疏」載釋丈此條，自「案鄭詩譜君、」以下至文末

「以無所疑亂故也。」皆歸諸說重，@其輯非也。若依王輯，則沈重鹿為

說於前，復駁己說於後，必無是理也，故「今謂」以下決非說語。今考釋

文對前人之說有所駁正，每云「今謂J '如相風燕燕: r燕燕于飛，下上

其音;之于于歸，遠送于南。 J (卷二之一頁一三〉釋丈云:

于南:如字。沈云: r協旬宜乃林反。」今謂:古人韻緩，不煩改

字。(卷上頁十〉

案:釋丈釋「南」字音，首標「如字J '叉引蛇重「協旬宜乃林反」一

說， r今謂」以下則陸民駁沈之語，此與關雖釋丈正可以學驗。叉「或

云: II"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。 J J 當亦非沈重語，@王輯亦有未當。再

者此文之末，陸民云: r序並是鄭注，所以無『鐘云』者，以無所疑亂故

也 oj 此在解釋毛詩序下之變文所以未標「龔云」之故，@與前文說重論

詩大小序作者之說了不相涉，王氏亦輯為說說，並誤也。@

此外，朱鼻尊經義考「詩序」條錄釋丈云:

(陸德明曰: r孔于最先刪詩，以按于夏，于夏遂作序焉，口以相

@見漠魏遺書鈔tt重「毛詩義疏」頁二，嘉慶三年西齋藏版。

@ I或云」當是陸民另引別說，非出重語。若揭出重語，則「或云」與出說不合，拉

重宜有辦駁。考陸磯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及後漢書衛宏傳皆有衛宏作毛詩序之說，

釋丈所謂「或云J '即指類此之說也。吳承仕經典釋丈序錄疏證亦以「或云」為陸

氏所引別說，見該書頁七七，民國七十四年四月畫北路高害社影印點校本。

@毛詩正羲云: I毛傳不訓序者，以分置篇首，羲理易明，性好簡略，故不為傳。鄭

以序下無傅，不讀辨嫌，故註序不言鐘。 J (卷一之一頁一) ，此亦以「不須辦嫌」

為鄭玄住詩序不標「簧」之緣故，與陸說可以參君。

@馬氏輯扶書「毛詩誼民羲疏」所錄自「案鄭詩吉普宮、」至「或云: r小序是東海衛敬

仲所作。 J J 止，所輯亦有未當。

4



前人誤讀經典釋丈舉隅 469

傅，未有章旬。 J)@ 叉曰: r go關雄，后妃之德也』至『用之邦

國焉』名關雌序，謂之大序;此以下則小序也。大序是于夏作，小

序是于夏、毛公合作，卡商意有未盡，毛更足成之 oJ@

案:朱氏混合陸民所引薔說、說重說，皆歸諸「陸德明日J '而陸民「今

謂」以下駁辨之語反不見錄;叉改原文舊說「小序」為「大序」、改「大

序」為「小序J '訛井失員，亦已甚矣。文張心激備書通考亦以「舊說

云」一段歸諸「陸德明日J '而略去「今謂」以下，其誤亦悶。@

(三〉鄭風情人: r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遙。」毛傅: r重喬，累荷

也。」鐘云: r喬，矛矜近上及室題，所以縣毛羽。 J (卷四之二頁一

三~一四〉釋丈釋簣云:

矛矜:字文作棠，同巨巾反。沈叉居睦反。(卷上頁二四〉

文:

近上:附近之近。(同上〉

文云:

室題:音啼;題，頭也。室，劍削名也;方言云: r最，Ij削自河而

北，燕趙之間謂之室。」此言室，謂矛頭受孤處也。削苦笑。(同

上〉

馬氏輯快書「毛詩就民義疏J r二矛重喬」條下載云:

詩:居優反。近:附近之近 o 題:音啼;題，頭也。室，劍削名

也。(卷上頁七〉

案:釋丈此處，其有閥混重說者，僅 r (矜〉說叉居使反」一事，馬輯則

@此處昕引陸氏之語見艦典釋丈序錄。

@見經義考卷九十九頁一，乾隆二十年盧見會刊木。

@見張心激偈書通考頁二七一，香港友聯出版社影印本。唯張書所載作「又曰: r關

E鐘后把之德也』至『用之邦國焉』名關雄序，謂之小序;自『風，風也』龍末，名

為大序。」其「小序」、「大序」之名仍沿陸民之舊，與經義考略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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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下二條皆錄為沈說，非也o 今考毛詩詮疏本所附釋文作:

詩:字叉作棠，同巨巾反 o 忱叉居優反 D 近:附近之近 o 題:音

啼;題，頭也 o 室，劍削名也;方言云: r劍削自洞而北，燕趙之

間謂之室 o J 此言室，謂矛頭受到處也。削音笑。〈卷四之二頁一

四)@

案:釋丈原文「矛持」二字大書， r字叉作業」以下小字， r近上」、

「室題」皆另慷大書，本極分明。然注疏本所附釋丈則綜為一處，且大

書、小注不別，馬氏所輯蓋撮注疏本釋文，乃誤讀「近:附近之近」至

「劍削名也」亦為沈重語也。@

〈四〉小雅事蕭 rret見君子，偉草仲仲;和鷺雛雛，萬福攸同o J 毛

傳云: r仲仲，垂飾貌 oJ (卷十之一頁八〉釋文所接本經文作「神神J '
陸民釋經云:

神神:直弓反，徐音同，叉音勳弓反;垂飾貌 o (卷中頁一三〉

馬氏輯快書晉徐通「毛詩徐民音J '據此錄云:

俾草神神:音同，叉敕弓反。(頁七〉

案:釋文之意本謂「神」字讀音為「直弓反J '徐音與此同，馬輯逕云:

「音同J '則音讀不明。釋丈另叉載徐「勳弓反」一讀，下「垂飾貌」乃

依毛傳釋義。考廣韻平聲東韻: r神:和也，深也。〈直弓切) J 叉同

@前引馬書及此注疏本所附釋文，標點並為筆者研加，為使與單行本釋文一致，所標

恐未必盡當也。

@顛倒之誤，如齊風還: r子之還兮，遭a乎謂之間兮。」毛傅: r遷，便提之說;

掘，山名。 J (卷五之一頁七〉釋丈釋經云; r括:乃刀反，山名;說文云: r揖

山在齊。』告集注本作嚼。」又釋傳云: r便捷:本亦作便趣。 J (卷上頁二七〉

馬氏董亦攝注疏本研附釋文(其文作「摺:乃刀反，說文云『摺山在齊。』種集

注本作嚼。便捷:本亦作便雄。 J) ，故誤以釋丈「便捷，本亦作便揖」亦為種

靈恩之語，其輯盛軍恩「集注毛詩」本月有毛傅「運，使龍之觀」一條，研誤亦同

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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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: r仲:憂也 o (勳中反)J@ 釋丈所攘本經文作「沖沖 J '故讀為

「直弓反 J '徐氏亦同，徐氏另標「糊弓反」一音，此蓋讀與「仲」同，

其可由經注本經文作「仲仲」而得印證也。@馬氏不明釋文體例，乃逕錄

徐遍音曰: r音同」實誤輯也。@

(五〉魯頌拌求: r桓桓于征，狄彼東南。」毛傳: r桓桓'威武

貌。」傳未釋「狄」字。鄭簧云: r狄當作捌;剔，治也。 J (卷二十之

一頁一七〉孔民正義疏傳去:

釋刮去: r桓桓，威也 oJ 故為「威武貌 J 0 毛無破字之理，瞻仰

@傳以「狄」為「遠 J '則此@ r狄」亦為「遠」也。王肅云:

「率其威武往征，遠服東南，謂准夷來服也。 J (卷二十之一頁一

八〉

釋丈釋經「狄」云:

狄彼:王他歷反，遠@也;孫毓同。鄭作剔，音同，治也。沈云:

@見廣韻上平卷頁八、頁丸，民國六十九年九月畫北黎明文化公司影印澤存堂藏版。

此處為便於敘述，故撮廣韻為說。另主仁昀刊謬補缺切韻(王二〉平聲東韻載:

「沖:和也，虛也。(直陸反) J 又同韻: r仲:勃中反， (中略〉憂也。 J (參

十韻彙蝙頁一，畫灣學生書局影印本 J )所載「沖」、「仲」二字音羲俱與廣韻

同。

@諸經正義原本舉行，俗稱單疏本，至南宋光宗時始將扭住與正義合刻，至南宋晚年

又將釋丈附於注疏。然正義原所接以作疏之底本未必皆同於扭住本，故昕疏扭住丈

字間與合刻使之扭住文字遺臭。如此處寥蕭扭住本祖傳皆作「仲仲 J '正義疏經

云: r饋皮以為巒首之草垂之沖沖然。」又疏傅云: r幢草 ~P言沖沖，故知『垂飾

觀J 0 J 其所讀本乃作「沖沖J '即其例也。另注疏本所附釋丈之扭住文字與經注

本、正義本亦間有遺臭，其因同前。

@王氏迫害鈔未輯徐過音。

@ r仰」字大雅瞻叩諸本皆作「月]J 。此處正義引作「仰J '單疏本同，站存其舊。

@ r此」阮本原作「北J ，讓單疏本及阮丑枝勘記改。

@ r遠」通志堂本原作「達J '葉林宗鈔本同;宋刊本、抱經堂本作「遠J '正干擾

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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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毛如字 J '未詳所出。韓詩云「霧 J '楞，除也。(卷下頁三一)

王氏遺書鈔沈重「毛詩義疏」未及此條，馬氏輯快書「毛詩沈民義疏」

「狄很東南」條載云:

狄:毛如字，未詳所出。(原注:【出】釋文) (卷下頁一三〉

案:馬氏以釋文「未詳所出」語歸說重，非也。比觀釋文、正義，知毛傳

未釋此詩「狄」字，王肅申毛，釋為「遠 J '此蓋讀「狄」為「遨 J 0 @

孫毓毛詩異同評@所釋同王，孔民疏傅，亦用王肅說也。鄭連則易「狄」

為「易。J '訓為「治J '而讀音仍與王肅同。釋文另載沈重「毛如字」一

說，倘依說話，則毛意以「狄」為「夷狄」字@，此與鄭、王皆異。然沈

重此說不知何撮，故陸民謂說說「未詳所出J '若如馬輯，說重之語至

「未詳所出」丘，則是說重謂毛公所解未詳所出，然此經「狄」字本無

傳文，沈民無由謂毛傳「未詳所出」也。知此句實乃陸民案語，馬讀非

@大雅瞻叩: r舍爾介欽，維予胥忌。」傳云: r耿，遠。」正義就傳云: r毛讀狄

為趣，故為連也。 J (卷十八之五頁一二〉主肅釋「獄役東南」之「狄」為「遠J'

董彼此傳。廣價入聲錦韻: r趣:遠也，他壓反。 J (頁三八〉沖水釋丈云: r主

他壓反。」輯與糖叩正羲間。

@組典釋丈序錄「注解傅述人」云: r後漢鄭眾、頁遺傳毛詩，馬融作毛詩佳，鄭玄

作毛詩簣，申明毛義難三家，於是三家遂廣矣。魏太常主肅更述毛非鄭;劑州刺史

主基(原注:字伯興，東萊人〉駁主嘯，申鄭義:晉豫州刺史孫毓(原注:字休

朗，北海平昌人，長沙太守)為詩評，評毛、鄭、王肅三家異間，朋於王;徐州從

事陳前(原注:字元方) ，難聽申鄭。 J (序錄頁一九~二0) 案:聽毓毛詩異同

碎十卷，階志及兩廚志均有著錄'4-巴候，主叢、資興、馬園翰等並有輯本。

@許慢說文解字云: r獄:北狄也。 J (十篇上頁三三，要與明文化公司影印扭鎮摟

藏本〉切韻聽卷(切三〉云: r批:夷狄(徒壓反) 0 J 主仁昀刊驛補缺切韻(主

一〉云: r批:北狄(徒歷反) 0 J (十韻彙輛頁二九九) ，可知出重云「毛如

字」者，乃謂毛讀「狄」為「夷批」字也。又大雅臟叩「舍爾介欲;維予胥忌。」

傅: r狄，遍。」筆: r主不念此而改倚倍，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，反與

我相怨。 J (卷十八之五頁一一~一二〉釋丈釋經「批」云: r批:毛他歷反，遠

也 Z 鄭如字，謂夷獄。 J (卷下頁二二〉此處轉丈謂鄭解「夷」為「夷狄」乃「如

字J ，亦可喜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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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以上所舉數例，知前人接釋丈輯候，或未明釋文體例，或未據釋文

本書輯考，故頗有不當之處。若逕依此誤輯之丈以推考魏晉南北朝詩學情

況，將失其具，實不可不價也 o@

二、據釋文以推論之誤

前人常引釋丈以為推論依攘，然、其中亦有因不明釋丈之性質、體例而

致誤者，試舉二例以論之:

(一〉巴黎圖書館所藏伯三三八三號毛詩音殲卷，王重民敦煌古籍鼓

錄定為徐遍所撰，王氏云:

敦煌本毛詩音殘卷，首尾聲缺，起大雅文王之什早麓，竟蕩之什召

妾，存九十八行。以余考之，蓋晉徐遍所撰也。陸德明經典釋丈，

自早麓至召妾，引徐氏音三十一則，持與此卷子本相枝，文字同者

八條，陸民以今音改組韻者十三條，以直語改切語者六條，釋丈誤

者一條，餘三條蓋為徐晏音也。@

案:王氏所考不確，海重規先生「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道毛詩音新考」一

文，己駁正其失 o@話不一一詳述 o 唯其中王氏所謂「釋丈誤者一條J '

@他如召南甘棠序: I甘棠，美召伯也。」鄭簧云: I召伯，姬姓，名費。 J (卷一

之四頁八〉釋丈釋鐘云: I名英:音釋，召康公名也。燕世家云: r與周同姓。」

孔安圓及鄭皆云爾;皇甫鐘云: r丈王之臨子。」案: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園，

無燕也，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。 J (卷上頁七〉此處陸民謂皇甫鐘之言未知何所

憑撮，與其稱油管「未詳所出」正可參君。

@張師以仁撰有 I r國語舊注』的輯抉工作及其產生的問題」一丈〈載中央研究臨國

際漢學會議論文集) ，對主琪、馬國翰等人所為「國語舊注」輯抉工作之缺失，亦

當有詳論，請審君。

@見敦煌古籍敘錄頁三六，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本。

@見潘重現先生敦煌詩艦卷子研究論文集頁三九~四三，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新亞研究

所韌版。

9



474 臺大中文學報

顯見其不明釋文體例，今試論之。王氏云:

唯靈臺「王在靈因」一蝶，釋文云: r園音叉，徐于目反。」卷于

本作「于救反」。陸民既用直音音叉，叉引徐民切語者，以與直音

相應也。若作「于目反」則不相應矣。位當依卷子本作「于救反」

為是。(頁三七〉

今案:王說非也。考釋丈序錄云:

文字音訓，今古不同，前儒作音，多不依住，注者自讀，亦未兼

通。今之所撰，徵加斟酌;若典籍常用，會理合時，便郎遵京，標

之於首;其音堪互用，義可拉行;或字有多音，眾家別讀，苟有所

取，靡不畢書，各題民姓，以相甄識;義乖於髓，亦不悉記 o 其

「或音」、「一音」者蓋出於洩近，示傳聞見，覽者察其衷焉。

(頁二~三〉

按此可知釋文音讀，其標於首者，乃陸民定為「典籍常用，會理合時」之

音，如實臺釋丈去: r園音叉」者是也。敦煌卷于本標作「于救反 J '與

釋丈此音正合。@釋丈於「音叉」下復去: r徐于目反 J '此乃引述徐遍

之異膏， @P序錄所謂「別讀」者，非如王氏所謂「叉引徐民切語者，以與

直音相應也 oJ 叉考左傳莊公十九年: r初，王姚醫於莊王，生于頹，于

頹有寵，東國為之師。及惠王師位，取東國之圖以為圈。」杜注: r圈，

苑也。 J~ 釋丈云:

為固:音叉，徐于目反;苑也。(春秋左民音義卷一頁一七〉

此釋「園」音與上述靈畫同。叉左傳昭公九年經: r冬築郎固 J (卷四十

五頁一〉釋丈云:

郎閏:音叉;苑也。於郎地集苑也。舊于目反。(春秋左民音義卷

@聶緬唐韻、廣韻去聲並載「叉」字音「于救反」。

@見春秋左傳注疏卷九頁一八，藝丈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且府學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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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頁九〉

此言「薔于目反」與上述徐遍音亦同。陸民置「于目反」於次音，蓋靚為

「別讀」耳。@

由上所論，知王氏「陸民臨用直音音叉，又引徐氏切語者，以與直音

相應也」之說不確。王氏叉謂釋丈「徐于目反」當依卷子本改為「徐于

救反」則更非矣。接釋丈引徐音為「于目反」與卷子本作「于救反」不

合，即可疑卷子本非徐遍膏，王氏之論則與此相違，蓋未明釋文體例故

也 D

(二〉清代對三家詩遺誼之搜集、考訂，成績最為可觀者，當推陳壽

祺女子三家詩遺說考及王先謙之詩三家義集疏 D 二書頗引釋文為攘，唯其

中亦有不明釋文體例而誤作推論者。如毛詩小雅四牡「四牡I~阱，嘩嘩駱

馬。」毛傅: I嘩嘩，喘息之貌，馬勞則喘息 oJ (卷九之二頁六〉魯詩

遺說考「疹疹駱馬」條云:

說丈f部: I疹，馬病也，以f多聲。詩曰: r疹疹駱馬。.!I J

(原注:補〉

喬鞭鐘案:毛詩「嘩嘩駱馬J '說丈口部啤下云「喘息也J ，臨引

詩語為誼，此f部復引作「疹疹J '其為三家詩無疑也。毛詩釋丈

於「嘩嘩」不言韓詩有異，則韓同毛可知 D 漢書敏傅: I王師輯

輯」師古引此詩作「驛驛駱馬」。考毛詩大雅常武「王旅嘩嘩J '

孟堅當用是語，然、於位詩嘩嘩作驛蟬，知此詩亦同作驛;孟堅習齊

詩，師古所稱不言其為毛、為韓，蓋襲舊住所引齊詩之文也。疹疹

當為魯詩，潛夫論以此為刺詩，故文作「疹疹J '言行役之迫促，

@秦風個攝序: r翩騙，美囊公也。始命，有田持之事、圓圓之樂焉。 J (卷六之三

頁六)釋丈云: r園聞:音叉，說又尤菊反J (卷上頁三三)此處釋丈引tt重「尤

菊反」之又音，讀與徐「于目反」正同。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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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馬痕而病耳。@

案:陳氏攘說文「疹」下引詩作「疹疹駱馬J '與毛詩「嘩嘩駱馬」丈

異，故定「疹疹」為三家詩;叉論韓詩、齊詩不作「疹疹J '故定為魯

詩。其謂韓詩不作「疹」者，乃因「毛詩釋丈於嘩睡不言韓詩有異，則韓

同毛可知J '此郎據釋丈以推論者也。

男王先謙亦習用此法，如毛詩周頌維夫之命: r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

之純;值以豔我，我其收之，駿惠我丈王。」傳云: r純，大;飯，嘉;

溢，價;收，聚也 o J 鐘云: r溢，盈益之言也 o J (卷十丸之一頁一

二) ，詩三家義集疏「維天之命J r注」下載「齊@ r假』作『載J '

『豔』作『誼.JI J '王氏疏云:

釋詰: r盔，價也。」孔疏引舍人曰: r溢行之嗔。」某民曰:

「詩云: r值以豔我.JI '價也 o J 此魯說，字與毛同 o 釋文不載韓

異文，明韓亦與毛同 o r齊『骰』作『識』、『撞』作『誼.!I J

者，說文: r韻，嘉善也。詩云: r議以誼我.JI 0 J 乃齊丈也。

(卷二十四頁三〉

此處王氏云: r釋文不載韓異文，明韓亦與毛同。」其推論方式亦與陳喬

鞭同。

今案:釋丈於韓、毛之異，實不備載，陳、王所論朱可必也 o 考釋丈

未言而可由他書考得韓、毛有別者，不勝杖舉。如毛詩相風谷風「屆勉同

心，不宜有怒 o J 傳云: r言瞌勉者，思與君子同心也。 J (卷二之二頁

@見魯詩遺說考卷八頁五~六，晝北摸京文化公司影印皇清經解續蝙本。

@f齊」字原作「韓J '據王氏疏: f齊『但』作『誠』、『溢』作『證』者」云

云，知注「韓」乃「齊」之訛，今改正。見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頁三，民國五年

虛受堂刊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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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0) 釋丈釋經云:

瞌勉:本亦作蠅，莫尹反。瞌勉猶勉勉也。(卷上頁一二〉

此處釋丈未首韓詩有異。然、考昭明文選傅季友「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」

曰: r密勿軍園，心力俱盡。」李善注云:

韓詩曰: r密勿同心，不宜有怒。」密勿，個倪也。@

攘此可知韓詩作「密勿 J '與毛詩實有異也。

叉毛詩小雅雨無正: r 舍彼有罪，說伏其辜;若此無罪，淪胥以

鋪。」傳云: r舍，除;淪，率也。」簧云: r胥'相;鋪，偏也。言

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編得罪也。 J (卷十二之二頁一 0) 釋丈釋經

-E

淪胥:上音倫，率也;下息魚反，相也。(卷中頁二一〉

此處釋丈釋「淪」字，亦未言韓詩有異。然考漢書鼓傅: r烏呼史遷，薰

胥以刑。」顏注云:

晉的曰: r齊、韓、魯作『黨.!I '黨，帥也，從人得罪相坐之刑

也。」師古曰: r晉說近是矣。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: Ii"若此有

罪，淪胥以鋪。』胥'相也;鋪，偏也。言無罪之人，遇於亂政，

橫相牽率，偏得罪也。韓詩『淪』字作『黨.!I '黨者，謂相薰蕉，

亦漸及之義耳。此敏言史遷因坐李慶，橫得罪也。 J@

案:由師古此注，可知韓詩作「黨 J '與毛詩作「淪」亦異，然釋丈固未

言之也。

由以上二例，知釋丈於韓詩異處，實不備錄;且由毛詩正義、釋丈比

@見閻明文選卷三十八頁一一李善佳，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畫北華正書局影印胡克家刊

本。

@見新技本漢書頁四二五七蹋師古住，民國六十八年二月憂北鼎丈書局影印二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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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，釋丈於王肅本、崔靈恩毛詩集注本等異處，亦不盡舉。@故攘釋文以

考韓、毛同異，僅能就其載者論之，不宜據其未載而推論韓、毛之無異

也 D 是陳、王等所謂「釋文不載韓異文，明韓亦與毛同」貴為專輒之論，

蓋前提未周偏也D

三、校勘釋文之誤

清代以來，為經典釋文之校勘者，不乏其人，@今本之誤，每賴以訂

正。然前人所枝，仍有可議之處，亦舉二例以論之D

(一〉大雅棋高: r錫爾介圭，以作爾實;往近王舅，南土是保。」

毛傅: r近，己@也;申伯，宜王之舅也」簧云: r近，辭也;聲如『彼

@如大雅皇矣: [""維此王季，帝度其心，革百其德音;其德克明，克明克類，克長克

君。」毛傅: [""心能制義日度;妞，靜也。」筆云: [""德正應和日組;照臨四方日

明;捕，善也，勤施完私日類;教誨不倦日長;賞慶刑威日君。J (卷十六之四

頁七，前人或提此段簧丈原當係傳文，誤為鄭鐘。今仍從正義本〉正羲疏傅云:

「此傳簧及下傅九言『日』者，皆用二十八年左傳丈。很引一章，然後為此九言

以釋之，故傳依用焉;毛引不盡，筆又足成立。此云『維此王季J '故宮『唯此文

王」者，輯涉離亂，師有異讀，後人因~P存之，不敢追改;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

『丈王J '是異讀之驗。 J (卷四十六之四頁八〉案:正義謂王肅所注此極作「維

此文王J '而釋丈未及之，可知釋丈於王本之異實未備舉也。又小雅大田: [""很

有不穫碎，此有不斂擠J (卷十四之二頁一七〉正義疏輯云: [""定本、集注稱作

積。 J (同上〉釋丈云: [""敘糟:上力檢反;下才計反，叉子計反。隅，積也。」

(卷中頁三0) 正義謂告集注本「擠」作「積J '而陸民未及之，此亦可種釋丈未

宿舉告本之異也。

@清代以來，校勘釋丈之學者，舉其大略，如惠練、康玉裁、虛丈詔、王系星衍、厲

膚、顧廣奸、鈕樹玉、陳集、王筠等均有校本;民圖以後亦績有人。參周法高先生

「記諸家校本經典釋丈J '收入中國語文論叢，民國五十二年五月畫北正中書局羽

版。近大陸學者黃悼出版「輯典釋丈彙校」一書(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北京中華書局

出版)收錄前人技勘成果，間下己意，頗便參考。城外方面，日本大學文理學部中

國文學科「極具釋丈綜合研究毛詩釋丈班」嘗出版「對校毛詩釋文集成」一冊(民

國六十一年) ，撮役邦版本，亦有所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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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之子』之記 o 保，守也，安也。 J (卷十八之三頁八〉釋艾釋經云:

往近:音記 o 毛: r己也 o J 鄭: r辭也 oJ (卷下頁一八〉

正義疏傳云:

以命往之園，不復得與之相近，故轉為己，以為辭也 o 近得為己，

其聲相近，故簧申之云:. r如彼己之己也 oJ (卷十八之三頁八〉

案:攘孔疏，知其所攘本經文作「往近王舅 J '孔民且謂鄭乃申成毛義，

鄭、毛釋「近」字無異。今所見釋丈諸本經文亦皆作「往近 J '盧丈招毛

詩音義考證云:

往近:毛: r己也 o J 鄭: r辭也。」案:簧申毛，非改毛也 o @

此處盧民僅謂「簧申毛，非改毛J '未言釋丈「近」字有誤。

然清人頗有主張釋文所攘本當作「往返」者，如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

@云:

往近王舅:唐石輕、小字本、相臺本同 o 案:此正義本也，正義標

起立云: r傳『近己.JI J '下云: r以命往之國，不復得與之相

@傳「己」字阮本原作「已」。案:古書中「己」、「已」、「巳」三字每相混，學

疏本正義疏傳標起止作「巳J '疏中則皆作「己J ;釋丈諸本皆作「巳」。清人於

毛傳此字當何作，頗有爭論，如關琳紐義雜記、胡承琪毛詩後筆等主為「已J ，段

玉裁詩經小學、陳集詩毛氏傳疏等則主作「己」。今考正義云: I近得為己，其聲

相近，故簣申之云: r如故己之己J 0 J (卷十八之三頁八〉攘此則唐人所見蓋是

「己」字，姑從之。下引釋丈及正義「己」並從此故。

@見虛丈招毛詩音義考證卷下頁一八，畫北漢京文化公司影印抱經堂本釋丈附。

@阮元十三艦注疏校勘記序云: I毛、鄭之於詩，其用意同也，傳、鐘分而同}毛詩

字各異矣。自漢以後轉寫滋異，莫能放歉。至唐朝而陸民釋丈、顏氏定本、孔氏正

義先後出焉，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畫一。自唐後至今，饅版盛行，於輯、於傳鐘、於

疏或有意妄吏，或無意謂脫，於是繆墊莫可究話。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

折，取各本校之，臣復定是非。 J (見葷腥室一集頁一四一，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

初編影印本〉據此可知毛詩注疏校勘記主要乃顧廣折所為，本文為便於討論，仍稱

阮氏。有關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各個主要撰者，另參錢泰吉曝書雜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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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，故轉為己。」唐石經之所本也o 釋丈云: r近音記J '六經正

誤云: r說丈作訓，今作証，音記;字訛作近，不敢改oj 其說是

也。釋丈當本作泣，今亦作近者，後人改之耳，近不得音記o@

此校攘釋丈「近音記」之標音，疑「近不得音記J '乃謂「釋丈當本作

迫J '以為今本釋丈「近」字有誤，原當作「証」也。

今考釋丈有因注為音之例，如儀禮觀禮: r四事皆東南加壘，庭實唯

國所有。」鄭注: r四當為三，古書作三、四或皆積畫，此篇文多固字，

字相似，由此誤也。J@ 釋丈釋經云:

四享:四依注音三。事音番丈反，劉虛讓反。(儀禮音義頁二一〉

釋丈因鄭注而讀「四」為「三J '非謂「四」有「三」之音也。@又如禮

記禮運: r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，養君以自安也'事君以自顯也oJ 鄭

注: r則當為明。人之道，身治、居安、名顯則不茍生也oJ @釋丈釋經

-E

百姓則君:則音明，出注。(禮記音義卷二頁六〉

此處釋丈亦依鄭注而讀「則」為「明 J '非謂「則」有「明」之音也。以

上二例，陸民皆明著讀音所釀，然亦有逕依注標音而未明言出注者，如禮

記檀弓: r種公之母卒，使人間於曾于曰: If'如之何 ?J 對曰: If'申也開

@見皇清紐解卷八四五頁六三，畫北漢京丈化公司影印本。

@見儀禮注疏卷二十七頁一，華語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

@唐人注解中亦見此例，如史記周本紀: r諸侯有不睦者，甫侯雷於王，作倚刑辟。

王曰: r呀，來!有國有土，告汝群刑。(中略〉簡信有來，惟訊有稽。 J r椎訊

有稽」尚書作「椎觀有稽 J '故司馬貞索隱云: r訊，依尚書音觀也。 J (史記新

設本頁一三九，民國六十八年二月畫北鼎丈書局影印二版)又秦本紀: r造父以善

御幸於周繆王，得輯、溫騷、軍事騙、驗耳之咽，西巡守，樂而忘歸。」設祖集解

云: r徐廣曰: r祖→作盤。 J J 司馬貞索隱云: r溫音盜;徐廣亦作盤。 J (一

七六頁)二處並可喜君。

@見禮記住疏卷二十二頁一~二，藝丈印書館影印嘉鹿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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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申之父曰:哭泣之哀、齊斬之情、值粥之食，自天子達。布幕，衛也;

穆幕，魯也。.!I J 鄭注: r幕所以覆棺上也。棒，線也;慘讀如艙。」

(卷六頁一三〉釋丈釋經云:

禱:音艙，徐文音蕭。(禮記音義卷一頁一二〉

此處釋丈謂「車聲音輸 J '乃依鄭注而為音也。

由上可知釋丈有依注為音之例，其釋音固非韻書之比，今學者方孝岳

「論經典釋丈的音切和版本」一文嘗云:

謂韻書取材於書音者，乃就其大略而言。實則二者性質迴然不同。

書音者訓話學，韻書者音韻學。韻書所以備日常語言之用，書音則

臨丈誦讀，各有專門。師說不同，則音讀隨之而異。往往字形為此

而音讀為彼，其中有關古今對應或假借異文、經師讀破等等，就字

諭音有非當時一般習慣所具有者，皆韻書所不收也。所謂漠師音讀

不見韻書者多，往往即為此種，而此種實為訓詰之資料，而非專門

辨析音韻之資料。@

案:方說是也。@今棋高「往近元舅」釋丈謂「近」音「記 J '實因鄭簧

「彼記」之說，乃云「音記」也。

綜上所論，知釋丈云: r近音記J '依其體例，本可如此;前人持

「近不得音記」之由，謂今本釋丈「近」為「証」之誤，蓋未必然也。毛

詩在毛、鄭之時或果作「住証元舅 J® 然至晴唐，恐已多作「近」矣 D

毛詩正義疏傳云: r以命往之圈，不復得與之相近，故轉為己 J '其本

@見中山大學學報第三期頁五二，民國六十八年出版。

@另杜師其容「毛詩釋丈異乎常讀之音切研究」一丈(刊聯合書脫學報第四期，民國

五十四年六月出版) ，對釋丈異於廣韻常讀之情形有詳細討論，請參君。

@清人多主張毛、鄭所見詩文為「住証元舅 J '如惠棟九經古義、段玉裁詩經小學、

陳集持毛氏傅疏、馬瑞辰毛詩傳簧通釋等皆是也。另亦間有謂毛、鄭詩仍當作「往

近元舅」者，如成躍疆圍日札、金其源讀書管見等是也。丈繁不具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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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作「近J '確然可知 o 下至北宋，賈昌朝畫經音辨卷一「辨字同音

異」載: r近辭也:居利切，詩『往近王舅.II 0 J @文集韻去聲「至」韻

云: r近:己也，辭也 D 詩: Ii往近王舅.II (居吏切) J ，@)所引詩文亦

皆作「近J 0 陸德明釋丈原本今未得見，是否原作「近」字，雖不得驗

證，然宋刊本、明鈔本@臨皆作「近J '若無其他堅實證撮，實未可輕改

也 o @J

(二)小雅常樣: r宜爾室家，@>樂爾妻梧 oJ 傅云: r幣，子也 o J

連云: r;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oJ (卷丸之二頁一七)通志堂本

釋文體經云:

妻釋:依字吐蕩反，經典通為妻帶字，今讀音蚊，子也 o (卷中頁

一0)

@見軍艦音辨卷一頁一七，商草草印書館四部叢刊續偏影印本。頁昌朝於軍艦音辦序

云: r此書斷自昌、書、詩、禮三恆、春秋三傅，暨孝恆、論語、爾雅;凡字有出

自諸椏簧傳中者，先儒之說，沿扭著義，扭轉丈具載，今惡取焉。 J (序頁四〉可

知其害和釋丈有密切之闢係。

@見集韻去聲卷頁一二，畫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影印本。

@經典釋丈4-可見較早之版本有南宋刊，現藏「北京圖書館J '民國六十九年上海古

籍出版社會影印出版。另有明末葉林宗影宋鈔本，為適志堂本、抱恆堂本所租，今

畫北故宮博物院藏有葉鈔臨本一部。

@阮元毛詩釋丈控勘記云: r釋丈云: r音記J '當是讀『近』為『誼j (見皇清經

解卷八四九頁八〉此說與毛詩注疏控勘記不同。案:阮氏諸椏釋丈按勘記，撮陳構

森先生所考，主要乃何夢華所為(見陳著「劉盼途民『段玉裁年講』補正」刊大陸

雜誌第七十五卷五期，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出版。丈畏不錄) ，故與毛詩注疏技勘記

說異也。毛詩釋丈技勘記亦謂釋丈本仍當作「近J '唯論證與本文稍異。另黃悼經

典釋丈彙控云: r往近:音記O近，宋本同，段改近作缸，云: r陸音記，必是本

作垃也。』惟古寫本亦作近，注云: r記，姜意反。』證知陸民時當亦誦為近，特

仍存誼之音耳。 J (頁八三〉案:黃氏所言「古寫本」乃指巴黎所藏伯三三八三號

毛詩音殘卷(非陸民釋丈，見前所論〉。此處黃民亦謂釋丈本當作「近J '可以參

君。

@ r室家」阮本原作「家室J ，畫畫阮元毛詩注疏按勘記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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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丈招抱經堂本校改「蚊」、「子」二字合為「學」字，盧氏「毛詩音義

考證」云:

學字舊誤分為蚊、于兩字，今改正。(卷四頁四〉

阮氏毛詩釋丈校勘記評之曰:

案:所改謬甚。「音蚊」者，對上「吐蕩反」而言; r子也」別為

旬;今注疏本并作「華J '尤誤，不足為接。小字本、相臺本所附

皆但云「特音蚊J '二本之例，傅建丈不搜出，然、則其讀釋丈尚未

失旬逗也。(皇清經解卷八百四十八頁五〉

案:阮氏所論是也。禮記中庸引詩「宜爾室家，樂爾妻特J '鄭住云:

「古者謂子孫日特J (卷五十二頁一一〉釋丈釋經云:

妻特:音故，子孫也。本叉作孽，同。尚書傳、毛詩簧並云「子

也J o® 杜預住左傳云: r妻子也J 0 (禮記音義卷四頁二〉

案:比觀兩處釋丈，二者皆以「音蚊」標音，釋義則一依毛傅作「子也J '

一依鄭注作「子孫也J '可證阮校之說為得其例也 o

再考左傳中每借「特」為「學J '釋丈釋傳文「特」字，其義雖因襲

用杜住而略有變異，然其標「音蚊」則始終如一，@J亦可見盧氏校改之不

當也。

由以上所舉二例，可知前人校勘釋丈仍不免偶誤，盧氏、阮氏堪為釋

丈功臣，尚且如此，枝勘之難，亦可見矣。

@釋丈云: r尚書傳、毛詩簧並云『子也 JI 0 r聾」字各木皆同。然毛詩常棟「樁，

子也」者本是傳文，此恐係陸民誤記。

@如左傳丈公六年: r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，賈季奔耿，宣子使央直井邊其幣。」杜

注: r樁，妻子也。 J (卷十九上頁一0) 釋丈釋傅云: r其需:音奴，妻子也。」

〈春秋左民音義之二頁一四〉又左傳襄公十四年: r (丈子〉并得於戚。」杜注:
「樁，子也。 J (卷三十二頁一四〉釋丈釋傅云: r格:音奴，子也。 J (春秋左

民音義之三頁二六〉釋丈依杜注釋傳義，一云「妻子也J '一云「子也 J '標音則

皆言「音奴。」是其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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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錯誤

前人論考毛詩釋丈所致之誤，除前舉數項外，其他尚有較瑣細者，不

煩偏舉，站以二例見其一隅:

(一)國風七月: r蠶月條桑，取使斧昕，以伐遠揚，猜彼女桑oJ

傳云: r遠，枝遠也;揚，條揚也。」簧云: r條桑，枝落采其葉也」

(卷八之一頁一三〉釋丈釋經云:

條桑:他膨反，住「條桑」同;枝落也o 叉如字，說暢造反。(卷

中頁五〉

段玉裁詩經小學云:

毛於「條桑」無傅，於「遼揚」曰:r遠，技遠也;揚，條揚也。」

強者為杖，弱者為條，此云「條揚J '則知「條桑」者，條其下垂

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。斧昕伐連揚者，伐其遠人之校、揚起之蝶

也。毛意「條桑」、「遠揚」為二事，鄭簧則「取彼斧昕」二句為

條棄之實，要之，皆不改經「條」字為「跳」也。玉篇: r跳，撥

也;詩曰: Ii蠶月跳桑.!I 0 J 此最為俗本。@

段民謂玉篇引詩作「蠶月跳秦J '此最為俗本，胡京戒毛詩後簧則駁之

:Z:\:

釋丈云: r條桑:技落也，不備取耳oJ 此亦謂「條」為批撥而取

之，故云「不備取」。蓋「條」有「跳」義，字或作「跳J '玉篇

所攘亦未必定俗本也。@

胡民引釋文為證，所引作「條棄:技落也，不備取耳。」且論釋丈言「不

@見詩經小學卷十五頁二~三，民國六十六年五月畫北大化書局影印道光乙百年抱經

堂藏版。

@見毛詩後簧卷十五頁一一，聾北摸京文化公司影印皇請經解續編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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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取」之意。案:釋丈諸本皆無「不備取耳」四字，此當是胡民誤引。今

考阮氏毛詩注疏校勘記梭嘎丈云:

條桑校落朵其葉也:閩本、明監本同;毛本「落」下制添「之」

字，小字本、相臺本有，考文古本同。案:有者是也，釋丈「條」

下云: r校落也。」不備取耳;與葛軍 n蔓'煮也。」正同。(皇

清經解卷八百四十二頁二五〉

案:阮校謂此簧文「枝落」毛本、小字本、相臺本、考文古本等皆作「校

落之J '當以有「之」者為是。叉引釋文，謂陸民雖攘簧文以釋極，然僅

言「枝落」而無「之」者，此因其不備取筆文之故也。阮校叉舉釋丈他處

為佐證，言如周南葛軍「是划是謹，為稀為艙。」傳云: r漠，煮之也。」

釋丈云: r是獲:胡郭反，煮也。」陸民取傳丈釋徑，亦僅云: r煮也J '

與七月釋丈同為不備取之例也。胡民誤讀阮校，以為阮氏所引釋文之語至

「不備取耳」為丘，乃攘以立論，遂失其真矣。

叉馬瑞辰毛詩傳簧通釋亦云:

條桑:玉篇: r跳，撥也。」引作「跳桑J '云: r本亦作條。」

是本有作「跳桑」者， r條」乃「跳」之假借。(中略〉胡承祺

曰: r釋文: II"條桑:校落也，不備取耳。』此亦謂『條』為跳攘

而取之，故云『不備取.II 0 J 戴民乃以爾雅「桑柳醜條」釋之，失

其義也。@

案:馬民引胡承祺之說，而未察其誤，乃並失之，亦疏於考該也。

(二〉令人陳允吉「詩序作者考辨」據清翁方綱、黃以周等人之說，

以為衛宏所作之「序」與今見存之毛詩序，非同一文。陳氏舉七證以論

之，其所舉第四證有云:

@見毛詩傅鐘通釋卷十六頁八，畫北摸京文化公司影印皇清經解續編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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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序」者，即釋題之義也。隔唐以前，解釋詩題之作頗多，經

典釋文序錄載，宋徵士雁門周績之、豫章雷次宗、齊沛國劉嘟並為

詩義序，此類均以「序」名之，漢魏遺書鈔中輯錄周績之詩義序數

條，諭旨與今見存毛詩序絕不相類，由此可以推想，當時詩序一類

著作，決不11::於吾人今日所見之一編也。@

陳氏引經典釋文作「宋徵士雁門周續之、豫章雷次宗、齊沛國劉瑚並為詩

義序。」且謂「此類均以『序』名之。」案:此說非也。考釋文序錄云:

宋徵士雁門周績之、豫章雷次宗、齊沛國劉瑚並為詩序義。(頁

二0)

釋文作「為詩序義J '諸本無異;陳氏引作「為詩義序J '若非有意、顛

倒，則係誤讀。考情書經籍志、載雷次宗「毛詩序義」二卷、劉瑚「毛詩序

義疏」一卷 H@攘此知釋文云雷、劉等「並為詩序義J ' r序義」必非

r~義序」之訛。且情書載劉瑚之作為「毛詩序義疏J ，可知其書當屬義疏

之體，蓋其內容乃在為毛詩序作義疏也。陳氏不察於此，乃引之以證衛宏

序與今之毛詩序非一，殊為不倫矣。

以上二例為前人誤引、誤讀釋文之較瑣屑者，略作辨正;類此者多

矣，不一一詳述也。

結 語

由以上所論諸例，可知前人在輯俠、論考及枝勘釋文之際，仍不免有

錯誤之處。考其致誤之因，則或由不明釋文體例，或由未據單行本釋文等

緣故。文中所論，或僅為小錯，無關學術宏旨，然、展轉相承，因訛導誤，

雖涓滴亦可汎濫，後學者可不懂欺?其有影響較深遠者，如攘釋丈而輯前

@見中華文史論叢，一九八0年第一期。

@見新校本情書頁九一六，民國六十九年三月畫北鼎文書局影印初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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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對毛詩大、小序之意見，即是一例 o@ 叉前人三家詩之輯候，方法上頗

有可商，@陳喬鞭，主先謙等運用釋丈未當，亦為其因之一，此三家詩之

輯抉工作，實有待重新槍討 o 至如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抉書據注疏本所附釋

丈輯六朝詩學遺籍，叉或不明釋文體例，故時生訛誤，可知其書不盡可

信，後人參考其書，宜再查核原文，以免沿襲其誤。@且日後若攘釋丈以

輯抉或論考，宜依單行本行之，方能求得較確切之結果。

經典釋丈乃標注音義之書，其讀音、釋義於今並有可供參考者 o 民國

以來，學者研究釋丈，多著重音韻方面，@釋義方面，則迄無較具系統之

討論，誠有待積極探討者也;茍有同志者，肢子望之。

@屋子學者論說詩序問題，亦頗有沿龔馬氏之誤者，主豈不詳舉 Q

@學長葉國良先生「詩三家說之輯扶與鑒別」一文(刊「國立編譯館館刊」九卷一

期，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出版) ，於前人對三家詩輯扶方式之缺點，有詳細論述。

@如今學者簡博賢今南北朝經學遺籍考書中云: r孔穎達毛詩正義，於鄭氏筆下云:

『此題非毛公、馬、鄭、主肅等題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;承用扭久，莫敢為異。又

集周績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，而總之釋題已如此，又恐非富之題也。 J ...
...J (頁一二二~一二三，民國六十四年二月黎明文化公司翻版。〉筒書引釋丈而

誤為正義，所誤同馬氏輯扶番，蓋自口沿襲馬賽之訛也。

@如謝雲飛先生「經典釋丈異音聲類考」、社師其容「毛詩釋丈音切疏證」、「毛詩

釋丈異乎常讀之音切研究」、何大安先生「經典釋文所見早期諸家反切結構分析」、

日人坡井鍵一「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」、王力先生「經典釋丈反切考」等，對經典

釋丈之音切均有所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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